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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家川县2023年中央省级第二批、

调整2023年中央省级第一批及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经济作物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
县农业农村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建设农业强国，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根据《张家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计划的通知》(张财发〔2023〕71号)、《张家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省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张财发〔2023〕104号)、《中共张家川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调整2023年中央省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部分项目计划的通知》(张财发〔2023〕3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产业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推进“五大振兴”，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持续推进产业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奖代补，先建后补，对象精准，程序规范，监管有力，提高效益，助农增收”的原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产业，建立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确保补助资金足额用于火麻、新建塑料大棚、大蒜、中药材、高原夏菜等特色优势产业生产，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三、建设内容
（一）2023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高原夏菜种植基地补助项目。投入6.6万元，在刘堡镇峡里村种植朝天椒60亩，杜家村种植朝天椒50亩，亩补助600元。

2.设施农业建设项目。投入22.5万元，在张川镇前山村用于设施农业建设项目，建设日光温室5座2250㎡,每平米奖补100元。

（二）2023年中央省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三类户火麻种植到户补助项目。投资0.68万元，在马鹿镇2村5户实施三类户火麻种植项目17亩，亩均补400元。其中石庄科村1户5亩，金川村4户12亩。

2.脱贫户火麻种植到户补助项目。投资4.98万元，亩补助400元。在马鹿镇3村26户实施脱贫户火麻种植项目77.5亩，其中龙口村3户8亩、宝坪村21户60.5亩、大滩村2户9亩；在闫家乡2村15户种植火麻47亩，其中王坪村9户27亩、大场村6户20亩。

3脱贫户新建塑料大棚到户补助项目。投资0.8万元，在恭门镇付川村新建1座，每座8000元。（建设规格：长30米，宽8米，脊高2.5米，肩高1.4米，国际镀锌钢材，棚膜0.08mm，聚乙烯或聚氯乙烯 ）。
4.中药材种植基地补助项目。投资25万元，总投资25万元，在平安乡种植连翘500亩，涉及5村5个合作社，其中马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150亩，梨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50亩，磨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100亩，大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100亩，铁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100亩。
（三）调整2023年中央省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胡川镇蔬菜（食用菌）大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入70万元，在胡川镇蔬菜（食用菌）大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于建设取水井、自来水管、水池、供电系统、排水渠等基础设施。
四、实施程序

严格按照张农领办发关于印发《张家川县2023年中央省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经济作物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2023〕13号文件，摸底申报、项目入库、核实报评、项目批复、组织实施、乡镇自验、资料上报、县级抽验、资金拨付、绩效评价等环节执行。
五、工作要求
严格按照张农领办发关于印发《张家川县2023年中央省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经济作物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2023〕13号文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资金监管，准确、及时上报报账及佐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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